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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因生产经营需

要，向华融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回租式融资租赁方式融资 1.5 亿元整，月租利率

为 3.9585‰，期限为四年。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与本公司及公司控

股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书面议案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与华融公司签订了华融租赁（16）回字第

1602873100 号《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本公司向华融公司以回租式融资租

赁方式融资 1.5 亿元整，月租利率为 3.9585‰，期限为四年。 

上述融资租赁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书面议案通过，表决

结果为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曙光路 122 号世贸大厦六、七楼  

法定代表人：李鹏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亿元 

经营范围：开展经银监会批准的金融租赁业务及其他业务。 

华融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 

华融公司最近五年来未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租赁物： 

本公司位于中国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钢城大道一号的 4 号高炉设备、材

料。 

2、融资金额：人民币 1.5 亿元。 

3、租赁期限：自华融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回租物品转让价款之日（“起租日”）

起为 4 年，共计 48 个月。 

4、租金及支付方式： 

租金以租赁成本及租赁利率计算。租赁成本总计为人民币 1.5 亿元。本次协

议签订时的月租息率为 3.9585‰。第一期租金支付日定于起租日所在月后的第 3

个月之 10 日，以后每对应日三个月对应日支付一期租金，共 16 期，第 1 期至第

3 期应付租赁本金金额为 0 元，第 4 期应付租赁本金金额为 11,544,000.00 元，第

5 期至第 16 期应付租赁本金金额为每期 11,538,000.00 元。 

5、担保方式: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租赁的担保人。 

6、租赁物所有权： 

在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有权归华融公司所有；自租赁期届满，本公司按时足额

向华融公司按留购价格支付后，租赁物所有权转移至本公司。 

 

四、本次融资租赁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

生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使公司可获得生产经营需要的长期资金支持，对改善公司现

实生产经营状况有利。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书面议案 

2、融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2 日 


